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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下
发《关于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
的通知》（下称《通知》），强调电子处方
在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通知》指出，对于已上线医保
电子处方中心的统筹地区，定点医药
机构应通过电子处方中心提供处方外
配服务。

我省根据《通知》要求明确，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双通道”及

“单独支付”药品自2025年1月1日起，
需通过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药品处
方，不再接受纸质处方。

当前，我省已启动医保电子处方
中心的部署工作，根据要求，医保电子
处方应用即将在全省范围铺开，通过
连接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零售药店，实现医院电子处方流转
到院外药店购买药品，并支持医保结
算的医保便民服务应用将逐步在全省
铺开。

定点医疗机构外配处方
实行“电子化”管理

医保电子处方流转，是通过医保
信息平台将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以电
子化的形式，同步流转至医保定点零
售药店，实现医疗机构纸质处方电子
化转变。电子处方流转流程涵盖了从
处方生成、传输、审核到药品调配与取
药的整个流程，通过系统的管理与监
管功能，确保药品销售的规范性和安
全性，不仅提高了人民群众就医购药
的便利性，还可实现患者用药行为全
过程监管，确保基金安全，提高了参保
群众就医购药信息的可追溯性。

电子处方流转是一个系统过程，
它连接医院和指定的零售药房，使院
内的电子处方能够流转到院外，供患
者购买处方药。这一过程不仅提高了
购药的便利性，还促进了医疗和药品
服务的电子化。通过电子处方流转平
台，患者可以在线选择定点零售药店，
直接通过电子处方信息在药店取药并
进行医保结算，无需保存纸质处方或
在医院与药店之间往返。

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的运行机制主
要涉及几个方面：

医院端：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经
过审核后上传至平台，平台确保处方
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药店端：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平台
查验处方，确保用药的真实性和合规
性，同时提供药品的追踪溯源服务。

医保端：平台与医保系统对接，实
现医保费用的直接结算，提高医保基
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安全性。

发展历程：
政策助力电子处方稳步前行

近年来国家层面处方外配政策和
医保政策的逐步落地与实施，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全国范围医保
电子处方流转平台搭建完善，都为处
方流转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和技术
支撑。

（一）“十三五”规划奠定基石
早在2017年1月，国务院《关于印

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
划的通知》中就明确要推动医药分开，
医疗机构应按照药品通用名开具处
方，并主动向患者提供，不得限制处方

外流。探索医院门诊患者多渠道购药
模式，患者可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
为处方外流奠定基石。

（二）“互联网+医疗健康”提供
支撑

2018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明
确，探索医疗卫生机构处方信息与药
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
促进药品网络销售和医疗物流配送等
规范发展，为处方外流提供重要平台
支撑。

（三）“电子处方中心”规范技术
标准

2022年6月，医保局出台《医疗保
障信息平台电子处方中心技术规范》
指导各地依托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
息平台，落地应用医保电子处方中心，
实现电子处方在定点医药机构的顺畅
流转，为电子处方流转提供技术规范。

（四）“门诊统筹管理”加快步伐
2023年2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
统筹管理的通知》，强调依托全国统一
的医保信息平台，加快医保电子处方
中心落地应用，实现定点医疗机构电
子处方顺畅流转到定点零售药店，电
子处方流转政策落地的步伐明显
加快。

（五）“外配处方管理”重申重要性
2024 年 10 月，医保局发布《国家

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医保药品
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再次强调电子
处方在管理外配处方中的重要作用，
可以有效遏制虚假处方、超量开药的
情况。

应用场景：
逐步实现电子处方多渠道流转

应用一：医院就医，药店取药
在传统就医模式下，参保人需先

挂号找医生开处方，再到医疗机构药
房取药，如果医疗机构没有所需药品，
就要去其他医疗机构就诊，给患者带
来麻烦。电子处方则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参保人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在定点
医疗机构线下门诊就医，医保备案确
定后的责任医师开具电子处方后同步
流转至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前
往药店购药取药。

应用二：互联网线上就医开方
参保人线上完成医保电子凭证进

行身份核验后，在医疗机构提供的互
联网医院服务页面进行线上问诊、续
方，医保医师开具电子处方并进行
上传。

应用三：互联网线上处方药销售
电子处方流转是互联网处方药销

售的基础条件。当前，很多药店都会在
第三方平台开设店铺进行药品的网络
销售。不少消费者在选择药品后，勾选
相关症状且承诺“我已线下确诊某疾
病”，处方就可开具完成。但是我们应
当看到，在线处方来源是否可靠、质量
能否得到保证，关系到用药安全，也是
人民群众现实关切的重要问题。加快
完善互联网诊疗、处方用药办法，均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发展：
电子处方流转提速

近年来，电子处方流转发展之路
走得略显艰难。一方面医疗机构迫于
客流压力，没有意愿将处方流转出院
外，一些定点医疗机构只有在院内药
品“无库存”的情况下，处方才有可能
流出；另一方面流转出的处方存在安
全性和有效性问题，电子信息化建设
缓慢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处方外流。

自从国家医保局成立后，要求各
地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电子处方
中心，建设医保电子处方流转，探索将
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电子处方数据流
转，开展线上审方、合理用药监测等工
作，为参保人就诊后的处方流转和购
药结算提供支撑。

现在，电子处方流转的步伐加速。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要依托全国统
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抓紧部署应用医
保电子处方中心功能，连通医保经办
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
确保电子处方顺畅流转，进一步强调
了电子处方的重要性。电子处方因具
有全程留痕、可追溯等特征，逐渐替代
纸质版处方是大势所趋。随着信息化
建设和发展，电子处方的重要性进一
步凸显，电子处方流转政策也将促进
零售药店与医院、医保等各方的信息
共享和协同配合，提高零售药店的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看病报销更方便

电子处方在更大范围通行
充分释放

电子处方流转效能

传统就医模式下，参保患者必
须先挂号找医生开处方，再到医院
药房取药。倘若就诊医院没有所
需药品，就得到其他医院就诊。这
不仅给患者带来麻烦，还导致“因
药就医”问题不时发生。电子处方
有助于克服这一问题。就诊医院
将电子处方同步流转至医保定点
零售药店，参保人就可自行选择定
点零售药店取药结算。

电子处方流转，并非简单地将
医院处方电子化，其目标在于带动
医疗服务模式升级，让参保人可以
就近取药，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满
意度。和传统纸质处方相比，电子
处方可以实现对开方、审核、发药
全流程的精准管理，有效保障患者
用药安全，并提高监管效率和信息
可追溯程度，助力守好参保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钱”。
电子处方的使用范围越大，带

给参保患者的便利就越多。按照
国家医保局要求，当前，各省正依
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电子
处方中心，建立健全全省统一、高
效运转、标准规范的处方流转机
制，逐步实现省域内“双通道”处方
流转电子化，方便参保人买药。在
跨省就医增长较快的背景下，加快
推动电子处方在更大范围内通行，
将更好满足群众便捷就医取药的
需求。

同时，推动电子处方流转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现实阻碍。一些定点医
疗机构只有在院内药品“无库存”
的情况下才让处方流出外配，还有
一些地区对医生和药师等相关人
员培训不够，对电子处方流转结算
相关流程不熟悉，难以满足患者的
用药需求。推动医保电子处方流
转由定点医疗机构流向定点零售
药店的单向流转升级为区域内的
多向流转甚至跨区域流转，还需要
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的参与积极
性，弥补信息化建设、机构资质认
定、人才配置与培训、患者信息保
护等方面的短板。一个一个环节
抓，一步一步扎实推进，加强配套
能力建设，电子处方流转的中梗阻
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便捷就医、便捷取药一直是广
大群众的期盼，在互联网技术应用
日新月异的当下，加快推动电子处
方流转，持续推动“互联网+医保”
便民惠民服务向纵深发展，是改善
患者就医体验的题中应有之义。
紧盯各个环节，不断打通堵点、破
除痛点、解决难点，让电子处方在
更大范围顺畅流转，让更多患者享
受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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